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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84          股票简称：中葡股份          编号：临2017-019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2016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

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年

5 月 12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中信国

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

函【2017】0552 号），现就贵所审核问询函所涉及的相关问题逐项进

行说明，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主营业务盈利能力 

1. 公司连续十年以上扣非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常

年依靠非经常性损益实现盈利。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5

亿元，净利润 1272.52 万元，主要系依靠非经常性损益 1.46 亿元实

现盈利，扣非后净利润仅为-1.33亿元。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中，出售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营销公司）100%股权和相

关债权取得投资收益 2889.02 万元，理财产品收益 5642.03 万元，向

控股股东转让瑞彧（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瑞彧基金）出资份额取得收益 6300 万元。 

对此，请公司补充披露： 

（1）出售营销公司等经营性资产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具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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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公司 2016 年对外转让的资产主要为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营

销有限公司（母公司）的经营资产，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司营销体系调

整和细分，实现营销管理的扁平化，不会对公司后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2）公司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具体资金来源及风险控制措施，

及其对生产经营的影响； 

说明：报告期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公司自有

资金及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事前均依照公司

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由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通过，并在实施时及时披露相关进展及累计使用情况。报告期内,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银行发行的保本浮动收益型或保证收益型

理财产品，能够保障资金使用的安全、符合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同时，公司财务、风控等相关部门持续跟踪进展情况，确保了相关资

金的安全。报告期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运营，不

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能够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 

（3）公司是否已全额收到控股股东关于瑞彧基金出资份额的转

让款，若否，相关转让款的收款进展及公司采取的收款保障措施； 

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已全额收到控股股东关于瑞彧基金出资份

额的转让款人民币 16,300 万元。 

（4）结合前述问题说明公司主营业务长期亏损的原因及采取或

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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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葡萄酒产业本身属于长线产业，资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

公司为建设酿酒葡萄基地和为配套基地进行规模化生产，进行了大量

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投入，引导当地农民由较为单一的棉花、番茄

等农业种植作物转而种植酿酒葡萄，经过多年努力使新疆天山北麓成

为国内知名的酿酒葡萄产区，但是也因此造成了公司较重的资金负

担，生产经营都受到严重影响。加之自 2006 年开始，公司受到国家

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金融紧缩政策影响，先后退出了国际贸易、房地

产和其他农业综合开发等产业，以聚焦葡萄酒业，特别是经过 2008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近年来国内经济增速下滑及政策调整，国内

葡萄酒行业整体盈利能力持续下行，至今国内葡萄酒行业整体尚未走

出低谷；同时，随着近年来进口葡萄酒产品不断渗透国内市场，导致

葡萄酒行业整体竞争日益激化。 

面对以上严峻局面，公司将在已经形成的葡萄酒消费品产业的基

础上，利用新疆独有的生态产区条件，结合行业发展变化，紧跟国家

产业政策和市场导向，挖掘自身优势，扎实有序推进现有葡萄酒主营

业务的调整稳固和良性发展，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5）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说明:公司聘请的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相

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公司 2016 年对外转让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营销

有限公司（母公司）及其子公司中葡尼雅酒业的经营资产后，公司调

整营销体系结构下设新疆中信国安葡萄酒业销售有限公司、徐州中信

国安尼雅酒业有限公司和徐州中信国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三个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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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实现了营销体系管理扁平化和细分，公司各项营销活动在调

整后的营销体系构架下开展,不会对公司后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

司使用自有资金及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大额理财产品遵循

了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并采取了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会计核算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主营业务长期亏损的原因及采取或拟

采取的应对措施符合公司目前经营的实际状况。 

 二、费用情况 

2. 公司 2016 年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的总和为 2.85

亿元，占本年营业收入 2.65 亿元的比例达到 107.5%。此外，公司最

近三年销售费用分别为：2.24 亿元、2.43 亿元、1.85 亿元，均值均

远高于 2011-2013年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公司平均营业收入出现大幅

下滑。同时，根据年报，本年销售费用构成中，代理费、人工费、市

场费、其他分别为 2136.39 万元、3439.39 万元、4100.45万元及

3006.34万元。 

对此，请公司补充披露： 

（1）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费用情况，说明公司三费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是否与同行业保持一致； 

说明:根据 2016年上市公司葡萄酒同行业的年报公告数据，其中

张裕 A、威龙股份、莫高股份、通葡股份的三费占其营业收入的比例

分别为 33.60%、37.47%、51.43%、12.79%。对比上述公司费用情况，

我公司三费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07.5%，公司三费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较同行业偏高，主要原因是由于目前公司仍处于市场开拓阶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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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将一方面通过提升营销水平，增加主业销售收入；另一方面通过成

本控制降低费用支出，以实现葡萄酒业务的良性发展。 

（2）前述代理费、人工费、市场费、其他费用的具体构成及分

类标准； 

说明:公司销售费用中的市场费及代理费是公司拓展销售市场发

生的市场开拓费及推广促销费，其中由公司直接投入的费用计入市场

费，由经销商投入的费用计入代理费。销售费用中的市场费用 4100.45

万元，主要核算公司直接投放的市场活动费用，主要内容为促销活动

费、促销人员工资、品鉴会费用、新品进店费和制作费等市场开拓发

生的各项活动费用；销售费用中的代理费金额为 2136.39 万元，主要

核算经销商及中介机构为公司提供的代理服务，主要内容为经销商核

销的代理服务费、中介机构代理的设计费、制作费、劳务费等；销售

费用中的人工费金额为 3439.39 万元，主要核算公司为营销业务职工

负担的各项费用，主要内容为职工工资、社会统筹金及住房公积金、

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等；销售费用中的其他费用

3006.34万元，主要核算红酒体验馆摊销费及仓储保管费等。 

（3）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销售费用构成，说明公司具体生产经

营模式，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趋势； 

说明: 公司目前的销售模式和销售策略仍然以经销商代理和传

统销售渠道为主，由于公司仍处于市场开拓阶段，品牌的知名度及市

场份额的占有率偏低，公司在品牌宣传和营销体系建设方面的投入较

大，相应的广告及宣传费、市场费及代理费、人工费较高。因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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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相应的费用投入符合公司现阶段发展的需要，后续随着公司品牌影

响力的不断提升，突破销售瓶颈，公司的销售费用随着收入的增长趋

于合理。 

（4）结合公司近年营业收入大幅下滑而费用较高的情况说明其

原因及合理性； 

说明:由于葡萄酒行业市场竞争日益激化，且公司在行业内的市

场占有率及品牌影响力偏低，随着进口酒冲击国内原酒和成品酒市

场，国内品牌及地方性酒庄品牌的涌现更加剧了区域竞争程度。为维

护现有市场，公司持续进行品牌宣传和人力及竞品的市场投入，同时

为适应葡萄酒消费结构向大众化转变，产品比重由原酒、高端团购为

主向中低端调整，公司针对商超等渠道不懈开展品牌推广及市场布局

活动，致使相关费用较高。 

（5）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说明:公司聘请的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相

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公司三费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与同行业比较占比

较高主要是公司仍处于市场开拓阶段，需要通过不断的市场投入扩大

市场份额；公司对前述代理费、人工费、市场费、其他费用的划分，

其具体构成及分类标准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会计核算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现阶段维持较高的销售费用及近年营业收

入大幅下滑而费用较高的情况符合公司当前业务发展实际情况。  

   三、行业经营情况 

3. 主要销售片区情况。年报披露，公司疆外地区销售收入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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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占比 62.61%。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四号-酒

制造》，原则上，销售收入占公司当年营业收入比重超过 30%的销售

片区应划分不同片区。请公司补充披露疆外地区主要销售片区的行业

经营信息。 

说明：公司主要销售片区经营信息如下：  
 

区域名称 
本期销售收入 上期销售收入 

 

本 期 占

比（%） 

本期销售量 上期销售量 
 

本期占比

（%） （元） （元） （千升） （千升） 

新疆地区 93,359,717.57 139,179,126.89 37.39 2,895.12 4,336.10 38.2 

华东地区 112,750,319.02 53,987,407.12 45.16 3,540.00 1,698.04 46.71 

其他地区 43,559,421.07 82,261,338.96 17.45 1144.09 1239.05 15.09 

合计 249,669,457.66 275,427,872.97 100 7,579.21 7,273.19 100 

4. 促销政策情况。请公司结合销售费用中代理费、人工费、市

场费等费用构成及同比变化情况，结合公司销售模式、销售策略等补

充披露公司促销政策是否发生变化及其情况。 

说明: 公司销售费用中的代理费 2136.3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26%；人工费 3439.3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90%；市场费 4100.4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9.83%，主要核算公司直接投放的市场活动

费用。公司目前的销售模式和销售策略仍然以经销商代理和传统销售

渠道为主，与上年相比，公司促销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五月十七日 


